
碳費收費辦法 

第  一  條     本辦法依氣候變遷因應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二十七

條第二項、第二十八條第四項及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

之。 

第  二  條     本辦法所稱碳費，指對事業經盤查登錄與查驗後之溫

室氣體直接排放量及使用電力溫室氣體間接排放量，換算

為二氧化碳當量所徵收之費用。 

第  三  條     碳費徵收對象為具有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公告應盤

查登錄及查驗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，且其全廠（場）

之直接排放及使用電力之間接排放，其溫室氣體年排放量

合計值達二萬五千公噸二氧化碳當量以上之電力、燃氣供

應業及製造業（以下簡稱事業）。 

第  四  條     事業應於碳費徵收費率公告生效次年起，每年五月底

前，依其前一年度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溫室氣體

排放量，按公告之費率自行計算應繳納之費額，並依中央

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，填具碳費申報書及繳款單，將前一

年度之碳費，自行繳納至中央主管機關指定金融機構代收

專戶後，以網路傳輸方式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。但報經

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，得以書面方式申報。 

    前項碳費，於第一年未滿一年者，以碳費徵收費率公

告生效日期當月起算，依月份比例計算應繳納之費額。 

第  五  條     碳費之計算為收費排放量乘以徵收費率。 

    前項收費排放量=（年排放量－K值）×排放量調整係

數值。 

    前項K值為二萬五千公噸二氧化碳當量；其屬高碳洩

漏風險之事業，K值為零。 

    收費排放量之計算以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第三位；

碳費應繳納費額之計算取至整數，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。 



第  六  條     事業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自主減量計畫，並經審

查認定屬高碳洩漏風險行業，其適用之排放量調整係數值

規定如下： 

一、第一期排放量調整係數值為零點二。 

二、第二期排放量調整係數值為零點四。 

三、第三期排放量調整係數值為零點六。 

    事業非屬前項認定之高碳洩漏風險者，其適用之排放

量調整係數值為一。 

    事業應於繳費當年度一月三十一日前，向中央主管機

關提出申請認定屬高碳洩漏風險並適用第一項排放量調整

係數，其審查認定由中央主管機關依行業別排放密集度及

貿易密集度等因素考量之審核原則認定之。 

    為辦理前項審查，中央主管機關應邀集中央目的事業

主管機關組成審查小組，依前項審核原則於三個月內完成

審查作成准駁之決定。 

第  七  條     事業依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或依環境影響評估書件所

載內容，抵換溫室氣體增量者，得併同碳費申報作業，檢

具相關證明文件，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第五條第二項

年排放量之扣除；事業以減量額度抵換扣除其年排放量之

比率，視事業所使用減量額度之種類，依第九條第一項各

款規定辦理。 

第  八  條     生產電力之事業依規定申報碳費，得檢具提供電力消

費之排放量證明文件，併同碳費申報作業，向中央主管機

關提出申請第五條第二項年排放量之扣除。 

    前項電力消費之排放量證明文件，包含生產電力事業

躉售公用售電業或非經躉售逕行供應特定用戶之電量及其

排碳強度等相關資料。 

第  九  條     事業依本法第三十條規定，得以國內減量額度申請第

五條第二項收費排放量之扣除，其扣除上限不得超過事業



收費排放量之百分之十，減量額度之種類及其額度扣除排

放量比率規定如下： 

一、依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管理辦法或溫室氣體抵

換專案管理辦法取得之自願減量專案或抵換專案

減量額度，得扣除之比率為一點二。 

二、於本法修正施行前，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溫室氣

體先期專案暨抵換專案推動原則取得之先期專案

減量額度，得供非屬經審查認定之高碳洩漏風險

事業使用，其扣除比率為零點三。 

    前項第二款取得之減量額度，僅得於碳費開徵後之前

三年扣除收費排放量。 

   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實際執行情形，定期檢討第一項國

內減量額度扣除收費排放量之上限及比率。 

第  十  條     非屬經審查認定之高碳洩漏風險事業依本法第二十七

條規定，以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國外減量額度申請第

五條第二項收費排放量之扣除，其扣除上限不得超過事業

收費排放量之百分之五。 

   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實際執行情形，定期檢討前項國外

減量額度扣除收費排放量之上限。 

第 十一 條     事業依前二條規定以減量額度扣除收費排放量者，其

收費排放量之計算，得於每年五月底前，檢具減量額度註

銷相關證明文件，併同碳費申報作業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

請第五條第二項收費排放量之扣除。 

第 十二 條     中央主管機關為執行碳費查核作業，得通知該事業於

十五日內提報下列計算溫室氣體排放量之相關資料： 

一、事業排放源平面配置圖及製程流程圖說。 

二、與溫室氣體排放有關之原（物）料、燃料之種

類、成分、熱值及用量、產品種類及生產量，或

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操作量紀錄報表。 

三、製程現場操作紀錄報表。 



四、進貨、生產、銷貨、存貨憑證、帳冊相關報表及

其他產銷營運或輸出入之相關文件。 

五、事業以增量抵換扣減收費排放量，其增量抵換來

源之相關證明文件。 

六、生產電力事業躉售公用售電業或非經躉售逕行供

應特定用戶之電量及其排碳強度等相關資料。 

七、事業執行自主減量計畫採行具體減量措施之相關

證明文件。 

八、事業以減量額度扣減收費排放量，其減量額度來

源及註銷核准之相關文件。 

九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。 

    事業無法於十五日內提報前項相關資料者，得於期限

屆滿前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展延一次，展延期間不得超

過十五日。 

第 十三 條     事業依第四條規定繳納碳費，經中央主管機關結算有

溢繳且溢繳金額未達新臺幣二千元者，應充作其後應繳納

費額之一部分，不予退還。溢繳金額達新臺幣二千元以上

者，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無息退還溢繳之費用。 

第 十四 條     中央主管機關查核發現事業有未繳納或未足額繳納碳

費者，得逕依其溫室氣體排放源之產品產量、原（物）料

使用量、燃料使用量或其他相關資料核算碳費差額，並限

期於九十日內繳清其應繳納之碳費，屆期未繳清者，逕依

本法第六十條規定辦理。 

第 十五 條     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中央主管機關應令事業於九

十日內繳清其應繳納之碳費，屆期未繳清者，逕依本法第

六十條規定辦理： 

一、事業執行自主減量計畫，經中央主管機關查核未

達指定目標。 

二、自主減量計畫經中央主管機關廢止。 



三、事業以減量額度扣除第五條之收費排放量，其核

發之減量額度經中央主管機關廢止。 

四、經審查認定屬高碳洩漏風險之事業，因行業別、

設備之更換或擴增、製程、原（物）料、燃料或

產品之改變，致非屬高碳洩漏風險之事業。 

五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情形。 

第 十六 條     經中央主管機關依前二條規定通知限期繳清碳費差額

之事業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無法於期限前一次補繳加徵之差

額者，得於期限前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

請分期繳納： 

一、因天災、疫情或其他不可歸責之事由，致遭受重

大財產損失。 

二、經主管機關查核，應補繳加徵之差額達新臺幣五

百萬元以上。 

    經核准分期繳納者，應自通知限期繳納屆滿之次日

起，至最後一期繳納之日止，依原訂限期繳納期限屆滿當

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，一併

繳納，並應一次將各期應繳金額預開票據函送中央主管機

關；有任何一期票據未獲付款者，中央主管機關得逕依本

法第六十條規定辦理。 

第 十七 條     事業依前條規定申請分期繳納碳費時，其申請之文件

不合規定或內容有欠缺者，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其於七日

內補正，屆期未補正者，駁回其申請。 

   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下列標準核准每期應繳納金額及期

數： 

一、補繳差額未滿新臺幣一千萬元之案件，得分二至

六期繳納，每期繳納金額不得低於一百萬元。 

二、補繳差額在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，未滿新臺幣五

千萬元之案件，得分二至十二期繳納，每期繳納

金額不得低於二百萬元。 



三、補繳差額在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之案件，得分二

至二十四期繳納，每期繳納金額不得低於三百萬

元。 

四、補繳差額在新臺幣二億五千萬元以上，且提供銀

行本票、抵押權設定登記、保付支票或擔保書狀

之案件，得延長分期期數，其分期期數不得逾三

十六期，每期繳納金額不得低於五百萬元。 

    前項所稱之分期，每一期為一個月。 

第 十八 條     事業因停業、歇業、解散，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九十

日內，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碳費結算及

辦理停徵作業。 

    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申請結算事業應繳納之碳費，經

結算溢繳者，無息退還其溢繳之費用。 

第 十九 條     中央主管機關為徵收碳費，得請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

關提供涉及其職權資料或相關證明文件等，據以審查核算

事業之溫室氣體排放量。 

第 二十 條     事業依第四條規定申報或繳納碳費者，其碳費申報資

料、繳費收據、自主減量計畫執行成果相關資料、減量額

度來源及註銷核准之相關文件、紀錄及證明資料，應保存

六年備查。 

第二十一條     事業因天災、疫情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致未能於期限

內完成碳費申報或繳納作業者，應於規定期限屆滿前，以

書面敘明理由，並檢具相關資料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展

延，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據以調整申報或繳納期限。 

第二十二條     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辦或委託相關機關或機構辦理碳費

之徵收與申報作業之審查、結算、核算、核定、通知、查

核、繳費金額不足之追補繳及溢繳退費作業。 

第二十三條   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
